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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承認 112 年虧損撥補案。 

說 明：一、112 年度虧損撥補表，業經 113 年 5 月 2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112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44,159,397 元，經以保留盈餘淨損

新台幣 138,424,487 元累計後，期末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182,583,884 元，

擬俟以後年度有盈餘時彌補之。 

三、檢附 112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公司章程案。 

說 明： 一、配合營運需求及強化公司治理，擬調高公司資本總額及調整監察人席次。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 113 年 5 月 13 日第二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在案，相關擬修

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 明：一、本公司擬於 113 年股東常會選任第十屆董事 5 人及監察人 2 人，新任董事

及監察人任期自股東會選舉之日起就任。自 113 年 6 月 21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20 日止，任期三年。原任董事及監察人自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就任起同

時解任。 

 

選舉結果：主席宣布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別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被選舉人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1 余敏榮 38,869,004 

董事 F1218**** 周呂熙龍 7,257,239 

董事 A1221**** 桑和崇 7,257,239 

董事 F1200**** 蕭禎宏 7,257,239 

董事 C2203**** 李善慈 7,257,239 

監察人 3 潘廷娟 13,561,258 

監察人 2 余蔡月雲 13,424,258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    會：同日上午 9 時 50 分，由主席宣布散會。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在此非常感謝各位股東多年來的支持。茲將 112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及 113年營業計畫概要報告如下： 

一、112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2年度艾創科技專注於多影像處理晶片 UX720V6的開發。同時，積極規劃後續晶片產品，並尋 

求合作夥伴。預計通過晶片技術的優勢，將公司產品線從 360度攝影機系列，拓展至車用、監控、 

直播、視訊等多領域。由於 112年公司全力聚焦於研發，暫時無主力出貨業務，因此呈現虧損狀況。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174仟元，較 111年度下滑 97.21%；112年度稅後淨損 44,159仟

元，較 111年度稅後淨損 49,113仟元，淨損減少 10.09%虧損有所收斂，每股稅後虧損為 2.36元。

(二) 112年預算達成情形

本公司民國 112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112年度艾創科技專注於多影像處理晶片 UX720V6的開發，預期於 113年度完成量產。

UX720V6晶片不僅搭載原有的影像縫合技術，還新增多項先進功能與優化。為滿足當前市場需

求，UX720V6晶片更集成 AI人工智能等嶄新特性，整體性能優勢突出。

  二、113年度研究發展狀況 

(一) UX720V6開發與驗證：

年  度 

項  目 
112年度 111年度 增(減)%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淨額 174 6,244 (97.21)% 

營業毛利 (2,235) (5,609) 60.15% 

稅後損益 (44,159) (49,113) 10.09%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 ) (68.88%) (66.15%) (4.12%) 

股東權益報酬率( % ) (99.45%) (331.56%) 70.01% 

占實收資

本比率

(%) 

營業淨利(損) (19.49%) (36.30%) 46.31% 

稅前淨利(損) (20.21%) (36.05%) 43.96% 

純益率( % ) (253.44%) (786.99%) (67.80%) 

每股盈餘(虧損)(元) (2.36) (3.59) 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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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720V6晶片已進入最後調整階段，研發團隊正全力以赴確保晶片功能在計劃期間內順利完成， 

為後續產品規劃奠定堅實基礎。 

(二)產品軟硬體整合研發：

晶片研發即將完成，研發團隊正全力同步推進產品軟硬體及機構部件的開發。確保後續產品在晶

片驗證完成後迅速投放市場，縮短開發週期，儘快實現產品研發及推廣目標。

(三)後續產品發展評估：

UX720V6涉足領域廣泛，為實現最大市場效益，研發團隊正審慎評估產品開發計劃。據此制定後

續產品開發項目及其優先順序，確保研發投入集中於最高獲利領域。

三、113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UX720V6多影像處理晶片將於 113年 8月完成 Shuttle驗證，預計年底可進入量產。受惠於最新晶 

片的優勢，艾創科技第三代 360攝影機競爭力獲得顯著提升，預計將帶動一波銷售熱潮。此外，艾創科 

技還計劃導入更多智能影像產品，目前已與多家廠商規劃合作，包括智能監控、視訊會議設備、車用系 

統、行車記錄器、直播方案、隨身密錄器等。這些智能影像產品涉及廣泛市場，發展潛力巨大。 

  除了消費性市場，UX720V6 晶片還將應用於特殊影像領域，如超高解析度陣列攝影機、城市建模傾 

斜攝影機等。這類專業影像產品由於缺乏現成硬件，成本往往非常高。而艾創科技可利用最新技術影像 

晶片，為這些專業領域提供低成本、高性能的解決方案，大幅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普及度。 

四、未來發展策略   

  隨著 AI、VR和自駕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影像處理需求必將大幅增加。艾創致力於將多影像處理技術 

推廣至各應用產業，並持續優化現有技術，以先進軟硬體研發能力引領市場進步。 

  ALETA S3環景攝影機是艾創科技前期的主打產品，預期憑藉先進性能和多元應用，引領全景相機市 

場。未來二年，艾創科技將針對合作廠商的需求，推出多鏡頭全景行車記錄器，提供高畫質、全方位視 

角的行車記錄解決方案。同時，艾創還將把技術推廣至環景監控、全景視訊、全景直播、機械視覺等領 

域，持續拓展公司的市場版圖，最大限度發揮多影像技術的優勢。 

  艾創團隊遵循著 113年營運計劃，矢志達成經營目標，提升公司整體竸爭力，創造更高價值的企業 

成果及卓越營運績效。艾創科技有信心於未來數年內必能引領影像處理技術潮流，躍升為業界翹楚，為 

市場帶來更卓越的產品和解決方案，推動整個產業的躍進與蓬勃發展。艾創團隊深知，您的信任和支持 

是我們前進的不竭動力。我們將秉持回饋股東的理念，竭盡提升公司營運效率，為股東開創更豐碩的投 

資收益。我們誠摯期盼，能與您持續攜手並進，共創更加繁榮永續的璀璨未來。衷心感謝您長期以來的 

支持和信任! 

祝願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幸福安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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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財

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偉新合署會計師事務所許弘毅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

告。上述各項財務報表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

之規定，繕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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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悉見

偉新合署會計師事務所

嘉義市中山路269號3樓之2
05-2241958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

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送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亻系依照甯業會計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

定、甯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 ，足以允雷表達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二年及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財務續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悉見之綦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 審計準則規劃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

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

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與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

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恋見之基礎。

笮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商業會計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甯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業會計

準則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喵保財務報

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 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繒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

項之揭露 ，以及續續經營 會計基礎之採用 ，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 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鐠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

得 合理哦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喵信亻系高度翦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

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棄總

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零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 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

L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汗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

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

恋遺漏、不實嵒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 會計政策之適當性 ， 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 合理性 。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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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璝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艾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續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璀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
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石在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醜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恋財務報表之相
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恋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亻系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i
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殭續經營之能力。

5 ． 評估財務報表（包拮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
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
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傾箸缺失）。

所
鸝號

務

7
 

事而

支

3

有

象

4

t

L

4
 

言

3

第字

會

許

署

．．
 

證

合

師

會省

十言

斤辛韋

會

台

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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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劍

民國一一二年及－

公司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實本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頫 ＄ 136,731,000 ＄ 
民國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淨利（凈損）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136, 731, 000 

民國1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爭利（凈損）

現金增貢 50,240,800 

民國112年12月31日餘頫 ＄ 186,971,800 ＄ 

實本公稽

保留盈餘

未分配盈倫

法定盈倫公積 （或特彌禰虧損）

15,880,000 ＄ 626,835 ＄ (89,310,964) $ 

(49,113,523) 

15, 880, 000 626,835 (138, 424, 487) 

(44, 159, 397) 

23,510, 563 

39,390,563 ＄ 626,835 ＄ (182,583,884) $ 

楫益嶋頷

63,926,871 

(49, 113,523) 

14,813,348 

(44,159,397) 

73,751,363 

44,405,314 

負責人 匱
、

\
l'

主
4
5-附表g幸

邙
務才貝閱

榮

參

」

主
月

4--
p

 
（
 

人理經 睏
4
=
0

 
會辦主

10



11



（承前頁）

艾劍

民國一一..::..年及－

公司

期末現金及約雷現金餘額 ＄
 

112年度

24,624,878 $ 

單位：新台幣元
111年度

19, 933, 138 

…翻
（靖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經理人昰母 主辦會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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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縣，必要時經
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
司。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
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
司。 

縣市合併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

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中華民國公司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行之。

修訂相關法

令文字說明

第四條之一 

(本條新增) 本公司因經營或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

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辦理。

配合公司營

運修訂調整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參億元，

分為參仟萬股，每股金額新臺幣壹拾

元，分次發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伍億元

整，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壹拾元整，其中未發行之股份，得授

權董事會視情況需要分次發行。前項

資本總額內，於新台幣伍仟萬元範圍

內得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伍

佰萬股，每股票面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分次發行。

配合公司營

運修訂調整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經依法簽證

後發行之。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其發行依照

公司法規定辦理。本公司公開發行股

票後，得依相關法令規定免印製股

票，並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七條 

股票之過戶更名，自股東常會開會前

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

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

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名簿記載之變

更。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常

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

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議分派股息及紅

利或其他利益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

止股票過戶。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後，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質權設定、

解除、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

失、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

法令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頒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辦理。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

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新增修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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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

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常會之召

集，應於二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本公司股

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常會之召集，應

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

於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

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股東

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公開發行後，持股未

滿一千股之股東才得以公告為之。股

東會之召集程序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九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

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

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

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

託代理人出席。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後，除依前項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十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法令有規定外，每

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

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其相關事項悉依法令規定辦理。本公

司於興櫃及上市(櫃)階段，召開股東

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行使表

決權管道之一。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令有規定外，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

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以公

告方式為之。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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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本

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

用本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刪除) 刪除，並修

訂第十四條

相關處理程

序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刪除) 刪除，並修

訂第十四條

相關處理程

序 

第十四條 

(本條新增) 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長為

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之會議依本

公司議事規則辦理。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十五條 

(本條新增) 本公司如欲撤銷股票公開發行，除需

董事會核准外，應提股東會特別決議

同意之，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

均不變動此條文。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十六條 
(原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監察人一人，任

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監察人二人，任

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中選任，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公開發

行股票後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上

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本公司得為董事

及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

法應負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十七條 

(本條新增)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得依證券交易法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或

其他功能性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沒有

需要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也不會替代監

察人。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應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替代監察人，本章

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成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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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立之日起廢止。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

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

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十八條 
(原第十五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

公司。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

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選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

本公司。 

新增修訂文

字 

第十九條 
(原第十六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董事代理

出席董事會時，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或傳真或電

子郵件(E-mail)等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

出席，得出具委託書並註明授權範

圍，委託出席董事為代表，但每人以

代表一人為限。董事會開會時，得以

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

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

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

傳真、電子郵件(E-mail)及通訊軟體

等方式為之。

依公司法第

205條修訂

董事會委託

出席方式及

視訊會議視

為親自出

席、及第

204條修訂

董事會召集

通知時點及

方式，以資

明確。 

第二十條 
(原第十七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

三。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依其

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由

董事會議定之。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二十一條 
(原第十八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

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辦理。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二十二條 
(原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

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

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

認。

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年度終了，由董

事會造具左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

東常會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及虧損撥補表之議

案。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第二十三條 
(原第廿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至 修訂員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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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

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10%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5%為董監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項所稱之當年

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

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發放之方式得以股票或現金

為之，發放之方式、數額及股數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董事(含獨立董事)酬勞

發放之方式以現金為之，授權董事會

於上限範圍內，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員工酬勞發放

對象係以受聘或受雇於本公司從事工

作，並經正式任用且享有勞工保險待

遇之從業人員為限，並包含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員工，而不包含臨時、試

用人員。

勞及董監察

勞 

第二十三條之
一 

(原第廿十條之
一) 

本公司年度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

後，應先彌補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存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

不在此限。其餘(連同以前年度保留

盈餘)，則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應

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後，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累計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

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後分派之。本公司股利政策，須視

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未來投

資計劃、財務結構及營運情形，並兼

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依法由董事

會擬具分派案，經股東會決議後為

之。其中股利分派得以現金或股票方

式發放，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

低於當年度發放股利總額之百分之

十。

配合公司法

修訂股利政

策 

第二十四條 
(原第廿一條)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四十，其授權董事會執行。 

本公司就業務上需要得為對外保證，

並授權董事會執行。另因業務上之需

要得轉投資其他事業，且不受公司法

第十三條(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新增修訂文

字並配合公

開發行後之

相關程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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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原第廿二條) 

略 略

第二十六條 
(原第廿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六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十五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年七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0二年十二月十

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0五年六月十七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0年七月十三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一月十七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六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十五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年七月二十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十二月十

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三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一月十七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

一日 

新增修訂文

字與日期 


